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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协会文件 
中水协字[2016]45 号 

 

关于 “设立水泥行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的政策建议”的函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34]号文《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

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尽快实现“到 2020 年，再压

减一批水泥熟料产能，使产能利用率回到合理区间”，从而实现稳增长

调结构的目标，34 号文件要求“探索在全国范围内由大型骨干水泥企

业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联合设立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专

门用于奖补主动退出的产能”。为此，中国水泥协会就水泥行业结构调

整专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见附件），供主

管政府主管部门参考决策，并期望尽快出台相关文件，推动省级政府

专项资金文件的出台和实施。 

附件：设立水泥行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的政策建议 

 

中国水泥协会 

2016 年 7 月 13 日 

抄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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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设立水泥行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的政策建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34]号文《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

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34 号文件）的精神，尽快

实现“到 2020 年，再压减一批水泥熟料产能，使产能利用率回到合理

区间”，从而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目标，34 号文件要求“探索在全国范

围内由大型骨干水泥企业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联合设立产业

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奖补主动退出的产能”。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补贴，加快严重过剩产能的早日主动退出是水泥行业“十三五”

期间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关键任务。为此，我会就水泥行业结

构调整专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提出以下指导意见，供各省市

自治区水泥（建材）协会向所在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尽

快促成省级政府专项资金文件的出台和实施。 

一、水泥行业去产能总体目标 

34 号文件要求：“到 2020 年，再压减一批水泥熟料产能，使产能

利用率回到合理区间”。中国水泥协会根据掌握的有关行业统计数据，

以及协会已完成的工信部和财政部委托课题《水泥行业“十三五”淘

汰和压减过剩产能规划》研究成果结论，我们认为“产能利用率回到

合理区间”的标志是：全行业熟料产能年利用率要达到 80%左右；各省

区水泥熟料生产企业 85%以上实现盈利。两项指标同时达到是上述目标

作为现阶段去产能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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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研究测算，实现行业产能利用率不低于 80%，五年内全行业需

要淘汰和压减水泥熟料产能约 3.9 亿吨以上，约有 13 万人左右的职工

需要转岗或安置。初步提出全国主要地区压减过剩产能量参考如下： 

全国主要地区（区域）压减过剩产能目标参考表 

地区 省份(区域) 压减熟料产能（万吨） 合计 

华北 

京津冀 3030 

11930 山西 4770  

内蒙 4130 

东北 

辽宁省 1850 

3040 吉林省 560  

黑龙江 600  

华东 

长三角 1080 

4200 
福建省 200 

江西省 600 

山东省 2320 

中南 

河南省 2850 

3980 湖南省 280 

广东、广西 850 

西南 

四川省 2660 

7260 贵州省 1920 

云南省 2680 

西北 

甘肃省 360  

5430 宁夏区 600  

新疆区 4470  

此建议是根据现有产能过剩的不同程度提出来的，没有提到的省

区不是产能不过剩。建议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根

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出不低于《全国主要地区（区域）压减过剩产

能目标参考表》中的去产能总指标，并分解出“十三五”期间逐年去

产能的具体指标。 

二、筹集专项资金总规模 

综合考虑行业平均投资水平、企业职工安置和做好职工社会保险

等各种因素，我们提出被关闭熟料生产线参照设计产能规模，按每吨

熟料平均补偿不低于50元标准（即日产1000吨规模生产线约补偿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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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此估算，全行业在“十三五”期间至少需要筹集产业结构调

整专项资金 200 亿元以上，主要用于关闭生产线企业安置职工和适当

经济补偿。 

独立的水泥粉磨站企业关闭退出不在此补偿范围之内。 

对于含熟料和水泥粉磨的完整生产线退出，可在熟料生产线退出

补偿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 10～15%的幅度。 

三、专项资金筹措方式 

参照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75 号）内容的方式，按照水泥企业

抄见的水泥生产用电量，按每 kWh 电量加价征收筹措结构调整专项资

金。 

专项资金测算与征收标准。按 5 年共压减 3.9 亿吨熟料、筹集不

少于 200 亿元专项资金要求，经测算，具体征收标准建议如下： 

1、水泥熟料生产线，按每度电加价不低于 0.11元征收； 

2、完整水泥生产线（含水泥粉磨和包装），按每度电加价不低于

0.07元征收。 

专项资金收取的对象与主体责任单位。所有水泥熟料生产企业都

属于征收对象。收费由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出台《水泥

行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政府部门委托当地供电部门负责

代收。 

建议省市区政府指定省级行业协会或行业管理机构设立“专项资

金”独立账户，由供电部门在代收专项资金后的当月，扣除 8%管理费

后转入“专项资金”独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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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的征收与当地供电部门收取电费同步进行。专项资金征

收时间，从 2016 年 8 月开始至 2021 年 7 月截止。对到期后去产能目

标仍未达到的省份，可以延长征收期限。 

四、 关闭过剩产能与专项资金补偿对象 

对于已取得生产许可证的水泥企业，凡矿山和资源不可持续的、

经整改其环保、能效、质量、安全仍不达标的、劳动生产率过低的生

产线（企业）都应被列入关闭对象。鼓励目前虽然上述指标能够达到，

但仍然是竞争力弱的企业主动退出市场关闭生产线。鼓励大企业集团

主动带头关闭部分产能，消减无效资产。 

被列入违规建设的生产线也要关闭，但不在补偿范围。 

对关闭生产线（企业），按照每条生产线窑的设计年产能（按 310

天计算年产能），给予每吨熟料产能不低于 50元/吨的补偿。 

补偿资金主要用于过剩产能退出企业的职工的转岗、安置补偿等

相关支出。 

五、 专项资金使用原则 

专项资金是续存企业对退出企业的市场化的补偿行为。 

1、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仅限用于符合退出规定要求、并以实际压

减的产能为补偿依据，包括产能主动退出、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开展

联合重组关停的产能等。 

2、对规定要求强制淘汰的落后生产线以及 34 号文表述的违规建

设的生产线，以及使用产能置换建设的生产线的关闭不予以补贴。 

3、对于经济条件好，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地区，可跨省区使

用专项资金。如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珠三角（西江流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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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各省、市，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各省市、自治区筹措的专项

资金可以跨省调剂使用，以保障本区域市场参与的各省、市的企业产

能利用率达到合理水平。 

4、早退多补，晚退少补。对于积极响应退出产能政策的企业，在

2017 年以前退出的，上浮平均补贴水平的 20%，2017 年以后退出的给

予平均补贴水平的 80%补贴。 

5、运行时间短多补，时间长少补。2006（含）年以后建成的生产

线退出的，给予平均补贴水平的 120%补贴，2006 年以前建成的生产线

退出的，给予平均补贴水平的 80%补贴。 

6、以上 4、5条的补贴优惠政策不叠加享受，仅可适用其中一项。 

六、监督管理 

1、各省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行业协会配合制定产业结构调

整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原则上实行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统一协

调、企业主动申报补贴的办法。资金使用要严格执行企业申报，地方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共同审核后实施，根据产能退出进度和实际减少

产能拨付补贴资金。 

2、各省区可参考本专项资金征收办法与标准征收，但不能低于此

征收标准。确保征收资金足额，实现产能退出，确保产能利用率回到

合理区间。 

3、中国水泥协会、行业管理部门或省市行业协会要建立信息平台

（网站），对补贴的退出产能企业和存留产能企业建立信息公开、公示

制度。对弄虚作假的不但收回补贴，而且在全社会曝光。 

4、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各级协会组织对补贴专项资金的落实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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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应加强监督和定期审计，建立完整的监督监管体系。 

5、各地行业协会应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认真审核把关并

加强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履行承诺，切实完成产能退出任务。 

6、建立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联手检查制度。定期对压减产能

情况及资金落实和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和检查。 

七、其它 

1、产能退出的企业，其碳排放配额和排污权可保留并用于碳市场

交易及排污权交易。 

在实施熟料产能退出后，其碳排放配额指标可留存在原有企业，

用于 2017 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后，进入到碳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其

所得收益可用于对退出企业的补偿。 

2、我国地域面积大，水泥是区域性产品，各省区产能过剩的程度有所

不同，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自身发展环境，参照本《指导意见》制

定各省区的实施办法 。 

 


